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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進情形： 

一、為積極防止氯黴素成分製劑非法流供產食動物使用，農委會

防檢局於 102年 7月 1日至 7 月 9日間完成發文廢止含氯黴

素成分動物用藥品許可證計 150 張，並於 102 年 8 月 1 日前

陸續完成回收封存事宜。《亦即已依法完成全部廢止「氯黴素」

許可證》 

二、農委會防檢局配合法令辦理公告氯黴素為禁止製造、調劑、

輸入、輸出、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。 

三、另農委會防檢局持續辦理非法動物用藥品查緝取締暨相關業

者正確用藥之宣導教育工作。 

四、加強氯黴素監測工作： 

（一）畜禽產品監測：102 年 1 至 6 月已辦理監測抽驗計 1,919

件，檢驗結果均未檢出氯黴素殘留。 

（二）水產品監測：為落實水產品生產之安全管理，農委會漁業

署補助重要養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養殖水產品上

市前檢測，抽驗氯黴素等動物用藥殘留情形， 99年至 101

年氯黴素監測檢驗結果均未檢出氯黴素殘留。 

（三）屠宰種豬監測：102年 1至 6月計採集 636件屠宰種豬肉及

血清樣品進行檢驗，結果均未檢出氯黴素殘留。 

（四）農委會業已建置「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資訊系統」，該系統資

料為已辦理登記畜牧場與飼養場之個別資料，且登載有種

公豬及種母豬之飼養頭數項目，故是項登記資料期能配合

提供辦理抽驗、稽查工作之用。 

（五）另農委會目前正辦理「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資訊系統」之新

增功能作業中，規劃增加畜牧場之動態申報功能，要求畜

牧場應定期上網更新畜牧場在養頭數，以掌控畜牧場豬隻

進出之動態，預計 103年可開始試辦畜禽動態申報。 

（六）參考先進國家模式，應用統計學原理及歷年監測違規等風

險評估，訂定藥物殘留監測計畫。 

（七）一般監測佔 70％，針對畜牧場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鵝、

財政及經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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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乳、羊乳等畜禽產品之一般動物用藥品殘留進行監測。 

（八）重點監測佔 30％，針對重點採樣標的包括豬毛、種豬、烏

骨雞、有色肉雞、雞蛋、鴨蛋等，並針對公告為產食動物

不可使用之藥品（包括氯黴素、乙型受體素類及硝基呋喃

代謝物等）列入加強監測項目。 

（九）強化屠宰場及肉品市場屠宰種豬來源之「可追溯性」管理

工作。 

（十）請行政院轉知農業委員會惠就本案本院糾正事項，自行指

派研考單位予以持續追蹤列管，以竟其事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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